
郵政壽險終止保險契約重要事項書面確認聲明書 

保單號碼  

ㄧ、為維護您的權益，提醒您務必於終止保險契約前確認已詳閱並充

分了解下列重要事項： 

(ㄧ)申請保險契約終止者，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

生效。本公司所負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日後若發生任何事故，

本公司恕不負任何保險責任。 

(二)保險契約終止後，其所附加之各項有效附約將依您所勾選之

方式處理。 

(三)保險契約終止時，可能無法全額領回已繳保險費。 

(四)若因故不便繳納保險費，可依個人規劃考慮辦理展期、繳清、

自動墊繳保險費或保單借款。 

(五)保險契約終止後再投保新保單時，須承擔下列風險： 

1、重新履行告知義務：須對投保新契約當時的體況進行健康

告知，契約終止後至再投保新保單前之期間，倘被保險人

罹患疾病而未履行健康告知，將可能因違反告知義務致本

公司依簡易人壽保險法第 15 條解除契約。 

2、違反告知義務解除保險契約的除斥期間及健康險的等待期，

都要從投保新契約之日起重新計算，再投保健康險之等待

期重新計算期間，倘被保險人罹患疾病，恐將無法獲得理

賠。 

3、再投保健康險前倘被保險人已罹患疾病，本公司可能依保

險法第 127 條或契約條款主張不負給付相關保險金之責任。 

4、因重新投保時的年齡可能大於投保原契約時的年齡，保險

費率可能也會相對提高，且可能因已超過新契約規定之投

保年齡或身體健康因素而無法投保；或可能因為新舊契約

保障範圍差異致無法獲得理賠等因素而影響您的保障權益。 

二、請問您確認要終止契約嗎？……□是  □否。 

要保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名                身分證 

□代理人簽名：                             統一編號：               

(未滿 7足歲/受監護宣告者，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簽及簽名，7 歲(含)以上之

未成年人/受輔助宣告者，由本人及法定代理人/輔助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65 歲(含)以上客戶請再確認下列事項： 

1.客戶是否具有辨識不利其投保權益情形之能力？□是  □否 

2.與客戶接觸過程中，對於說明內容是否有無法理解、認知能力低下或有疑慮等情形？ 

 

□無上述情形  □有，請說明： 

*已確實詢問並關懷保戶，承辨人員：________ 


